附件4：
龙岗区文体旅游人才核定申请表
单位经办人：           办公电话：               移动电话：
	申请人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国籍
	
	户籍所在地
	
	行业分类
（详见填表说明）
	

	证件类别
	
	证件号码
	

	毕业院校
	
	学历（学位）
	

	工作单位
	
	职务（职称）
	

	申请人
联系方式
	移动电话
	
	办公电话
	

	
	Email
	
	其他
（自愿填写）
	QQ ：
微信：

	
	通信地址
	

	所在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申请核定人才类别
	文体旅游人才：□团队 □拔尖 □骨干 □优秀  类

	引进工作方式
（详见填表说明）
	□在龙岗区全职工作      □在龙岗区非全职工作

	符合《深圳市龙岗区深龙文体旅游英才计划实施办法》的
条款及内容
	      类第     条第    款。内容如下：


	佐证材料
	1.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（ □身份证、□护照、□回乡证、□台胞证 ）
□ 2.（全职工作类提供）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、劳动（聘用）合同、社会保险费缴纳证明
□ 3.（非全职工作类提供）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、劳动（聘用）合同
4.其他证明材料（需逐项列明材料名称）：

	申请人
声明
	    本人自愿提出申请，并承诺如下：
    1.本申请表所填内容准确无误，本人提供的所有纸质材料和电子信息的内容均真实有效。因提供虚假、伪造信息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。
    2.本人无违法乱纪情况，无不良诚信记录和不良学术记录，无侵犯知识产权行为。
    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申请人所在单位意见
	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年    月   日

	主管部门
审核意见
	经审核， 同意核定为文体旅游人才      类。 
（不同意需说明理由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年    月   日


   填表说明：
1.行业分类如下：电子信息、仪器仪表、化工、机械、汽车、电力、生物技术、制药、建筑、材料、能源、纳米、环保、轻工、纺织、服装、农（林）业、金融保险证券、物流、会展、旅游、医疗卫生、教育（科研）、体育、文化艺术、社会科学、新闻传播、企业管理、其他。
2.全职工作：在龙岗区全职工作的，应与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劳动（聘用）合同，合同签订单位应当与申请单位、社会保险费缴纳单位、纳税申报单位一致。首次申请认定时在龙岗区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、个人所得税均不少于3个月（不含补缴）。社会保险或纳税申报中断的，视为该人才已离开用人单位。
3.非全职工作：在龙岗区非全职工作的，应与用人单位签订每年工作3个月以上并连续服务2年以上的劳动（聘用）合同，合同签订单位应当与申请单位、纳税申报单位一致。纳税申报中断的，视为该人才已离开用人单位；
4.本表双面打印，一式三份。
